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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

云发改能源〔2024〕1057号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报来《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西畴抽水蓄能

电站项目的请示》（文发改请〔2024〕595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就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（项目代码：

2409-532623-04-05-536938）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国家《抽水蓄能中长期发

展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“十四五”重点实施项目，符合抽

水蓄能发展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。项目为电力系统服务，项

目的建设对于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跃

升发展需要，推动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，助力实现“双碳”战

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企

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规〔2023〕2号）

等精神，结合省能源局审查意见和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评估

意见，同意建设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。

二、项目单位：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。

三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文山州西畴县与广南县交界处。

四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建设 4台额定容量 30万千瓦的单

级立轴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机发电电动机组，总装机 120 万千

瓦，主要包括上水库、下水库、输水系统、地下厂房、地面开关



—2—

站、交通工程等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 805283.76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按总

投资的 20%计，由项目法人自筹，其余资金通过贷款解决。

六、请省能源局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和指导，请文山州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对项目建设全程加强监管，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有

关部门批复内容进行建设，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抓紧组织项目实

施，项目达到入库条件后，要严格落实统计工作有关规定，及时

依法纳统，切实避免出现“应纳未纳、应统未统”的问题，严防

统计造假。项目建设要满足国家和云南省有关安全、国土、环保、

水土保持等有关政策要求。项目建设要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；

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严格

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；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衔接，切

实落实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总体可

控。

七、项目已取得所需支持性文件，分别是《建设项目用地预

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（用字第 530000202400065号）、《云南省搬

迁安置办公室关于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

划设计报告的审核意见》（云搬发〔2024〕116号）、水电水利

规划设计总院《关于印发<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可行性研究报

告审查意见（环保、水保待批复）>的函》（水电规水工〔2024〕

342号）。

八、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

重要设备、材料等采购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全部进行招标，招标方



—3—

式为公开招标，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。本项目为依法必须招

标的投资项目，其招标采购活动必须全部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，实行透明化管理、阳光交易。请项目法人加强与有关行政监

督部门联系，在云南省已建成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组织招标

工作。

九、项目单位要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该项目开工建设、建

设进度、竣工等基本信息。项目开工前报备项目开工基本信息，

项目开工后按年度报备项目建设动态进度基本信息，项目竣工后

报备项目竣工基本信息。

十、请项目单位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279号）、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8号）和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

理导则》（NB/T10096-2018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要求，

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施工安全管理和工程质量管控

等各项工作，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的发生。请省能源局

加强对项目在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等方面的监督管理，杜绝违规

开工等行为。

十一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

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

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及时提出变更申请，省发展改革委将根据

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
十二、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环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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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报件手续。

十三、本核准文件有效期限为 2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该

项目在核准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应在核准有效期届满 30日

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该项目在核准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

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1.招标方案核准意见

2.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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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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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

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，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

质量事故，现就你单位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安全和质

量管控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告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 第 88号）、《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号）、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

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8号）和《电力建设

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》（NB/T10096-2018）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二、应当按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。

三、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四、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。

五、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，禁止施工单

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。

六、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七、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，及时如实报告

生产安全事故。

八、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9

号）和《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



—7—

业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能函安全〔2020〕39号）等有关文件的

规定和要求，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，并做好工

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。

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，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，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位的信用记

录。

告知人：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被告知单位：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 12月 31日


